
中國文化大學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系務會議組織規程 

109.11.27. 109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系設系務會議(以下簡稱本會議)，審議本系系務事項，本規程未規

定事項，依有關法令及本校院規章辦理。 

第 三 條  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系務發展計畫。 

二、經董事會核准預算額之分配、運用。 

三、課程與學分之規劃、修訂與檢討。 

四、最低畢業學分數之擬訂。 

五、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各項委員會章程之擬訂。 

六、推選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各類委員會委員。 

七、推選院務會議代表。 

八、與教師教學、研究、社會服務等相關事宜。 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應提院務會議審議，第三款、第四款應提院課程

審查委員會、校課程委員會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第 四 條 本會議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。系組員及系學會學生代表二人列 

          席。 

第 五 條  本會議由系主任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。系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

循本校組織規程程序由上級主管指定代理人召集之，並擔任會議主

席。 

第 六 條 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。 

第 七 條  本會議開會時，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任他人代理。 

本會議之決議，須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，以出席人員過半

數之同意行之。 

第 八 條  出席人員與審議案件有利害關係者，不得參與審議。 

第 九 條  本會議開會應作成會議紀錄，記載議決事項及年月日，由會議主席簽

名後提送本校有關單位依本校章則處理之。 

第 十 條  本規程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農學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 



 


